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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民健康保險特殊材料給付規定修正對照表 

給付規定分類碼：E204-8 

(自114年11月1日生效) 

修正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說明 

一、 每月最多申報一次。 

二、 須依全民健康保險醫

療 費 用 支 付 標 準

33107B、33108B等相

關規定辦理。 

無 本項新增。 

 

 

 


